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组织申报2024年度
广州市概念验证中心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为推进我市概念验证中心建设，更好发掘早期科技成果的潜在商业价值，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高质量转移转化，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，现组织开展2024年度广州市概念验证中心申报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对象
申报单位（即概念验证中心依托单位）为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医疗卫生机构、企业和社会组织。各单位可单独申报，也可联合1—2家市内相关机构作为合作单位共同申报，原则上合作单位条件不作为申报评审依据；各单位申报或参与不超过1个概念验证中心，高校限制到二级学院。
二、申报依据
（一）《广州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》（穗科规字〔2022〕2号）；
（二）《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（穗科规字〔2023〕1号）；
（三）《广州市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若干措施》（穗府办〔2024〕7号）；
（四）《广州市概念验证中心资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三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申报单位已制定完善的概念验证中心建设实施方案、成熟的运营管理制度、规范的项目管理机制、严格的信息保密规范。申报单位、合作单位、概念验证中心主任（即项目负责人）未在科技违法违规、科研失信等信用惩戒期内。
（二）申报单位具备开展概念验证服务所需要的场地、设备、人员、资金等条件。建立专门的概念验证服务团队，其中概念验证中心主任应有丰富的科技成果转化经验，具有较强的统筹管理和组织协调能力。建立由学术界、产业界和投资界等专家组成的概念验证顾问专家团队。
（三）概念验证中心已制定遴选评审、成果收益、绩效评价、科研诚信、科技伦理、科技安全和科技保密等内部管理和运营制度。
（四）已建立概念验证项目库，并开展技术及商业可行性验证、工程样机制造、产品定型、小批量试制等概念验证服务工作。
四、申报材料
全流程网上申报，不需要提交纸质材料，根据申报条件，相关附件材料如下：
（一）概念验证中心建设方案。
（二）申报单位及概念验证中心相关制度文件。
（三）概念验证中心主任简历及相关证明材料，包括劳动合同（或聘任合同）、学历、职称、相关业绩案例证明等。
（四）若申报单位已设立基金的，可提供工商营业执照、中基协备案截图、情况说明等材料。
（五）多家单位联合申报的，应提供合作协议。
五、申报及立项程序
牵头申报单位通过“广州科技大脑”（https://gzsti.gzsi.gov.cn/）实行全程网上申报。
（一）注册。申报单位、合作单位进入“广州科技大脑”按要求完成单位用户注册（新开户），获取单位用户名及密码；已有单位用户账号的，无需另行注册。
（二）申报单位和概念验证中心主任信息维护。申报单位管理员登录“广州科技大脑”，完善录入单位基本信息。概念验证中心主任需自行注册账号，完善个人信息。
（三）项目申报。概念验证中心主任登录“广州科技大脑”，选择相应专题，在线填写申报材料，提交至申报单位审核。
（四）单位审核。申报单位在线审核项目申报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，确保申报质量，审核通过的提交组织单位审核。申报单位如需修改信息可与组织单位联系退回修改。
（五）组织单位审核。组织单位对申报单位运营状态、信用等情况以及申报材料真实性、有效性进行审核后，向市科技局推荐。
（六）组织评审。市科技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申报单位及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审，按照专家评分由高至低选出15家概念验证基础条件较好的申报单位（同分一并入围），进入现场考察环节。
（七）现场考察。市科技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上述入围申报单位进行现场考察，主要考察申报单位科研、生产、经营情况，以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一致性。申报单位按要求提供必要的考察材料，无需做专门汇报。
（八）公示发文。综合专家评审结果及现场考察情况，确定拟立项概念验证中心进行公示。公示无异议的，由市科技局予以立项；有异议的，由市科技局进行核实处理。
（九）立项登记。获得立项的概念验证中心统一命名为“广州市××概念验证中心”，并及时登录“广州科技大脑”进行登记，登记完成后自动公开。
六、申报时间
申报单位网上申报开始时间为2024年10月14日9:00，申报单位网上审核截止时间为2024年11月4日18:00。组织单位网上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2024年11月6日18:00。
七、注意事项
（一）实行承诺制，申报单位对申报过程所有材料及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。凡弄虚作假者，不符合申报条件或违规申报情形的，一经发现并核实后不予立项，已通过立项的予以撤销。发现存在科技违规、科研失信等行为的，依据国家、省、市相关规定办理。
（二）申报单位和概念验证中心主任须仔细阅读申报通知各项要求，并按通知要求在“广州科技大脑”提交申报材料。因材料缺失或不符合要求等原因，造成的后果由概念验证中心主任和申报单位自行承担。
（三）申报单位和概念验证中心主任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，自行承担包括知识产权纠纷在内的潜在风险。
（四）项目状态、立项结果和公开公示等信息可登录“广州科技大脑”系统查询。
八、联系方式
系统操作指南可在“广州科技大脑”（https://gzsti.gzsi.gov.cn/pms/index.html#/news?type=czzn）查阅，技术支持：83124114、83124194。
单位注册及信息维护业务咨询：83588209，联系人：戴贵宝。
业务咨询：83124164、83124064，联系人：雷超旭、莫晓波（产学研结合处）。
接听时间：工作日9:00—12:00、14:00—18:00。
附件：1.广州市概念验证中心建设方案（模板）.docx
　　　2.合作协议（模板）.docx
　　　3.各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受理点联系方式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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